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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 

主席 

安加拉·科林森女士（菲律宾），大会主席 

成员 

HAMMER 先生（澳大利亚），大会副主席 

SPASSOV 先生，代表 KOSTOV 先生（保加利亚），大会副主席 

KYRÖLÄINEN 先生（芬兰），大会副主席 

ANING 先生（加纳），大会副主席 

NAJAFI 先生，代表 SALEH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会副主席 

BUENROSTRO MASSIEU 女士（墨西哥），大会副主席 

BATTUNGALAG 女士（蒙古），大会副主席 

SHAMPAINE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大会副主席 

STALDER 先生（瑞士），全体委员会主席 

PACHECO 先生，代表 DOS REIS FERREIRA 女士（安哥拉），其他成员 

LAROSE 先生，代表 HULAN 女士（加拿大），其他成员 

ŠTĚPÁNEK 先生，代表 DRÁBOVÁ 女士（捷克共和国），其他成员 

ALOBAIDI 先生，代表 MARAFI 先生（科威特），其他成员 

PÉREZ ALVÁN 先生，代表 ROJAS SAMANEZ 先生（秘鲁），其他成员 

POSTNIKOV 先生，代表 FERAPANTOV 先生（俄罗斯联邦），其他成员 

理事会主席 

塞奥科洛先生（南非） 

秘书处 

海沃德女士，负责管理司的副总干事 

委吉瓦丹妮女士，委员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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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会议议程 
（GC(61)/GEN/2 号文件） 

1. 主席询问委员会是否希望通过 GC(61)/GEN/2 号文件所载临时议程。 

2. 议程获得通过。 

－ 代表全权证书的审查 
（GC(61)/27 号和 Add.1 号文件，GC(61)/28 号文件） 

3. 主席建议总务委员会作为全权证书委员会举行会议，对代表的全权证书进行审

查。 

4. 她忆及《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时说，全权证书指定了出席大会某届常会的

成员国代表，全权证书应提交总干事并由有关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

长签发。委员会的任务仅限于查明第二十七条的要求是否已得到满足。 

5. 总干事收到了 113 名代表提交的正式全权证书。秘书处还收到了有关 45 名代表的

不构成符合第二十七条要求的正式全权证书的信函。有 10 个成员国没有与会，也没有

提交任何全权证书。 

6. GC(61)/27 号和 Add.1 号文件载有参加大会第六十一届常会的一些原子能机构阿拉

伯国家成员（见该文件所列清单）提交的关于对以色列代表的全权证书持保留意见的

声明。 

7. GC(61)/28 号文件载有以色列驻地代表陈述对这些保留意见的立场的信函。 

8. NAJAF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该国对以色列代表的全权证书持保留意

见。 

9. 主席建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它已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八

条开会审查了代表的全权证书，并载列两份名单，一份是委员会认为成员国代表已提

交符合《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要求的全权证书的成员国名单，另一份则反映总

干事已收到成员国关于其代表的不符合这条规则的信函的成员国名单。 

10. 按照以往做法，这份报告可以指出，委员会认为仍应允许后一类代表参加大会工

作，但条件是他们将尽快（最好在本届常会结束之前）提交正式的全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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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份报告还应说明，委员会已收到 GC(61)/27 号和 Add.1 号文件所载参加本届常会

的一些原子能机构阿拉伯国家成员（见该文件所列清单）提交的关于对以色列代表的

全权证书持保留意见的声明，并收到了 GC(61)/28 号文件所载陈述以色列对这些保留意

见的立场的信函。此外，这份报告还应反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提出的对以色列代

表的全权证书所持的保留意见。 

12. 最后，这份报告应说明，委员会在有上述保留意见和立场的情况下同意建议大会

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13. “代表全权证书的审查： 

14. “大会 

15. “接受 GC(61)/29 号文件所载总务委员会关于对出席大会第六十一届常会代表全权

证书的审查报告。” 

16. 她询问总务委员会是否希望按照她所述及的精神编写一份报告并将其提交大会。 

17. 会议决定如上。 

 

 

会议于上午 9 时 25 分结束。 


